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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          城          教           育          局 
 

高   中   申   请   程   序 
 

残障学生家长注意事项 
 
 
 
如果你的残障子女打算申请重点高中和全市招生高中， 
 
• 请就申请高中一事，与子女的学生顾问保持联系。申请高中的截止日期为 2007 年 11

月 16 日。请立刻将“家长/监护人问询表”填好，并递交给子女的学生顾问（表格见

反面）。 
 
• 如有必要，要求召集一个“个别教育方案”（IEP）的多方会议，讨论你的子女在学

业及行为方面的进步、高中各类特别课程及其选择、特别课程是否有录取标准、你的

子女是否能享受豁免。“个别教育方案”小组将根据计划中明确的课业辅导和服务，

来决定你的子女能否在他申请的特别课程里取得学业成功。 
 
• 与子女的学生顾问保持联系，确保在截止日期前进行现场表演和面谈，递交作品集。

请学校及社区团体为申请重点高中和全市招生高中出具推荐信。 
 
• 与子女的学生顾问商讨有关制定准备现场表演和面谈，递交作品集的时间表。 
 
• 如果你的子女在电脑抽奖中未被任何重点高中或全市招生的高中录取，或申请未获批

准，你将在春季收到一封有关“公正评审程序”的信函。如要了解更多的有关情况，

请与你的学生顾问联系，。 
 


